
关于下达德钦县奔子栏镇叶日村、达日村以工代赈建设项目资金的通知
德财农〔2022〕92号

德钦县奔子栏镇人民政府：
根据《德钦县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德钦县2022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实施放方案>的通知》（德巩固振兴组〔2022〕2号）文件，经县十五届人民政府第4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乡村振兴局提交的《德钦县2022年第二批财政涉农资金项目分配方案（送审稿）》，现将我县2022年第二批财政涉农资金500万元下达给你镇，专项用于德钦县奔子栏镇叶日村、达日村以工代赈建设项目（详见附件）。此款请列入2022年“2130505—生产发展”预算支出科目。现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按照财农〔2021〕22号、云财农〔2021〕153号《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将整合资金专项用于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相关的农业产业或农村基础设施项目，严肃财经纪律，严禁擅自扩大资金使用范围，严禁将资金投向整合资金负面清单项目。
二、严格按涉农资金支出进度要求管理使用资金，切实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并加强资金监管，不得挤占、截留或挪用资金，确保财政涉农整合资金安全高效运行。
三、严格按照《云南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服务平台》的相关要求，在4月28日前挂接项目，并将审核通过的绩效目标表盖章后交到财政局农资股备案。如果不及时申报项目绩效挂接项目，导致资金系统下达时限超过上级要求的，后果由资金使用单位承担，县财政局将县级文件下达时间视为资金拨付至单位的时间，并根据下文日期做好资金台账管理工作。
四、严格落实项目资金公开公示、绩效管理、项目验收、后续资产移交管理等相关要求，主动接受各方监督，切实防范和化解风险隐患。

附件：1.德钦县2022年第二批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项目建设规划表
      2.德钦县2022年第二批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此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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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钦县2022年第二批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项目规划表

	序号
	项目主管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
	资金下拨单位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总投入资金（万元）
	本次投入资金
	来源文号
	绩效目标
	备注

	
	
	
	
	
	
	
	（万元）
	
	
	

	1
	德钦县发展和改革局
	德钦县奔子栏镇人民政府
	德钦县奔子栏镇人民政府
	德钦县奔子栏镇叶日村、达日村以工代赈建设项目
	在奔子栏镇叶日村、达日村新建桥梁，新建沟渠，改建河堤，土地整理。
	500
	500
	迪财农〔2021〕73号（2022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
	聘用本村农户，直接增加农户收入同时项目可直接改善灌溉设施，降低灌溉成本，提升农田亩产效率，方便农户进行农田作业，缩短生产时间提升生产效率，使农田作物保产增产，受益人数31户，13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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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德钦县2022年第二批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

	项目名称
	德钦县奔子栏镇叶日村、达日村以工代赈建设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安吾品初，电话：13988762111

	主管部门
	发展和改革局
	实施单位
	奔子栏镇人民政府

	资金情况
	年度资金总额：
	5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500

	
	   其他资金
	0

	总体
	年度目标

	目标
	改善灌溉设施，降低灌溉成本，提升农田亩产效率，方便农户进行农田作业，缩短生产时间提升生产效率，使农田作物保产增产。

	
	

	绩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 新建桥梁
	≥4座

	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 新建沟渠
	≥5公里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 改建河堤
	≥5公里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 土地整理
	30亩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成后群众受益人数
	≥134人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建设带动群众就业
	≥35人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建成后受益户数
	≥31户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建成后解决群众生活环境户数
	≥31户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 项目建成验收合格率
	≥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购置设备质量合格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建成后投入使用率
	≥98%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建设完成时限
	按时完成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建成后及时投入运营
	完成时投入运营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建成后使用年限
	≥15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0%

	注：各地请根据实际情况，从上述绩效指标中选择适合的填报（其中三颗星为必填的核心绩效指标，可结合已下达的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指标），也可自行增加或适当调整。



